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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钟表行业联合会简介

由中国钟表协会提出，经国家有关主管部委的批准，中国钟

表协会、香港钟表业总会、香港表厂商会、台湾钟表业同业公会

于 1997年 10月 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“中国钟表行业联合会”。

根据四个行业组织的共同思想，该联合会属民间组织，不是

法人社团，没有常设机构，完全是为促进三方四个钟表行业组织

的交流与合作而建立。

该联合会每年的工作安排由四个行业组织的现任会长、主席

或理事长组成的主席团协商确定，每年推举一个行业组织的负责

人担任执行主席(原则上四个行业组织的负责人轮流担任)，督促

执行主席团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。

中国钟表行业联合会的首届执行主席由中国钟表协会吉勤

之理事长担任，任期为一年。后经四方商议，执行主席的任期改

为两年。

本届执行主席由中国钟表协会理事长陶小年接任，任期 2016

年 6月至 2018年 5月。


